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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外 監 管 公 告 

 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 條之規定而發

佈。  

 

以下公告是由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以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

上市之附屬公司，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而發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蔡長軫 

 

中國廈門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蔡立群先生、陳朝輝先生、林福廣先生及陳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平先生、傅

承景先生、黃子榕先生及白雪卿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峰先生、林鵬鳩先生、游相華先生、靳濤先生及

季文元先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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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代碼：000905          證券簡稱：廈門港務       公告編號：2020-53 

 

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貿易公司2021年度 

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、準確、完整，沒有虛假

記載、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。 

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公司”）於 2020年 12月 7日召開

第六屆董事會第四十一次會議，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廈門港務貿易有限公司

2021年度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議案》，同意公司全資子公司廈門港務

貿易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（以下簡稱“貿易公司”）2021 年度在不超過 4 億美

元額度內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，現將相關情況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目的 

為提高公司全資子公司貿易公司應對外匯匯率波動風險的能力，更好的規避

和防範公司所面臨的外匯匯率波動風險，增強公司財務穩健性，貿易公司有必要

根據具體情況，適度開展遠期結售匯業務。 

二、預計開展的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概述 

貿易公司本次擬操作的外匯衍生品交易主要是遠期結售匯業務，其基礎資產

包括匯率、利率、貨幣。貿易公司開展的遠期結售匯業務，是與基礎業務密切相

關的簡單金融衍生產品，用於鎖定成本、規避匯率風險，在品種、規模、方向、

期限等方面與基礎業務相匹配，符合公司謹慎、穩健的風險管理原則。 

三、履行合法表決程序的說明 

2020年12月7日，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四一次會議以9票贊成，0票反對，

0票棄權審議通過了《關於廈門港務貿易有限公司2021年度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

售匯業務的議案》。該項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不屬於關聯交易事項，無需履

行關聯交易表決程序；該議案還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。 

四、開展套期保值業務的主要條款 

1、合約期限：與基礎業務期限相匹配，一般不超過一年。 

2、交易對手：銀行類金融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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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流動性安排：以正常的外匯收支業務為背景，交易金額和交易期限與預

期收支期限相匹配。  

4、期限及授權：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一年內有效，同時授權公司

管理層具體實施相關事宜。 

5、履約擔保：以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保證方式擔保。 

五、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準備情況 

貿易公司已制定《金融衍生品（遠期結售匯）管理制度》、《遠期結售匯實施

細則》，公司章程中已明確規定開展衍生品交易的審批權限及信息披露要求。上

述制度對遠期結售匯的決策、授權、風險管理、操作辦理等均做了完善的規定，

對遠期結售匯的風險控制起到了保證作用；其次貿易公司已配備專職人員從事遠

期結售匯交易業務並及時跟進業務進行情況，建立了異常情況報告機制，最大限

度地規避操作風險的發生；貿易公司已經和多家合作銀行簽訂了遠期結售匯業務

合同並匹配專項授信額度，具備繼續開展該項業務的資質。 

六、開展遠期結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風險分析 

貿易公司開展遠期結售匯業務遵循鎖定匯率、利率風險原則，不做投機性、

套利性的交易操作，但外匯衍生品交易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風險： 

1、市場風險：遠期結售匯交易合約的匯率與到期日實際匯率的差異將產生

交易損益；在交易合約利率的存續期內，每一會計期間將產生重估損益，至到期

日重估損益的累計值等於交易損益； 

2、流動性風險：遠期結售匯以公司外匯資產、負債為依據，與實際外匯收

支相匹配，保證在交割時擁有足額資金供清算，以減少到期日現金流需求。其次，

因業務變動、市場變動等原因需提前平倉或展期金融衍生產品，存在需臨時用自

有資金向銀行支付差價的風險； 

3、操作風險：貿易公司在開展遠期結售匯交易業務時，如發生操作人員與

銀行等金融機構溝通不及時的情況，可能錯失較佳的交易機會；操作人員未按規

定程序報備及審批，或未準確、及時、完整地記錄業務信息，將可能導致交易損

失或喪失交易機會；  

4、履約風險：貿易公司開展遠期結售匯交易業務的對手均為信用良好且與

公司已建立長期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，履約風險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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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法律風險：如操作人員未能充分理解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合同條款及業務

信息，將為公司帶來法律風險及交易損失。 

七、採取的風險控制措施 

1、貿易公司已建立《衍生品投資內部控制制度》、《遠期結售匯實施細則》

對遠期結售匯交易的授權範圍、審批程序、操作要點、風險管理等做出明確規定。

公司章程中已明確規定開展衍生品交易的審批權限及信息披露要求。上述制度對

遠期結售匯的決策、授權、風險管理、操作辦理等均做了完善的規定，對遠期結

售匯的風險控制起到了保證作用； 

2、與基礎業務相匹配，選擇結構簡單、流動性強、風險可控的遠期結售匯

業務，嚴格控制遠期結售匯的交易規模；  

3、制定規範的業務操作流程和授權管理體系，配備專職人員，明確崗位責

任，嚴格在授權範圍內從事遠期結售匯交易業務；同時加強相關人員的業務培訓

及職業道德，提高相關人員素質，並建立異常情況及時報告制度，最大限度的規

避操作風險的發生； 

4、加強對銀行賬戶和資金的管理，嚴格控制資金劃撥和使用的審批程序；  

5、公司定期對遠期結售匯業務相關交易流程、審批手續、辦理記錄及賬務

信息進行核查，對業務的規範性、內控機制控制的有效性及信息披露的真實性等

方面進行監督檢查。 

八、遠期結售匯價值分析 

依據公開市場報價信息分析確定公允價值後續計量,確認所有已實現和未實

現的損益。 

九、會計政策及核算原則 

根據公司會計政策,遠期結售匯業務反映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

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。對於此類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,按照公允價值進

行後續計量,所有已實現和未實現的損益均計入當期損益。 

十、獨立董事獨立意見 

公司獨立董事審議了《關於廈門港務貿易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開展遠期結

匯、遠期售匯業務的議案》，並發表了“同意”獨立意見，獨立意見有關內容參

見 2020年 12月 8日巨潮資訊網《獨立董事相關事項獨立意見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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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備查文件 

1、經與會董事簽字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董事會決議； 

2、獨立董事相關獨立意見； 

3、公司關於全資子公司廈門港務貿易有限公司 2021年度開展遠期結售匯業

務的專項分析報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 

2020年 12月 7日 


